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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永诚高分子材料（江苏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签署《<一致行动及共同控制协议>之补充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 

天永诚高分子材料（江苏）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陈

伟清、陈伟雯，双方于 2026年 4月 14 日签署了《<一致行动及共同控制协

议>之补充协议》，各方对公司的决策保持一致。  

二、协议主要内容 

鉴于： 

本补充协议双方于 2023年 3月 1日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及共同控制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一致行动协议》”），就天永诚高分子材料（江苏）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永诚”或“公司”）的控制权作出了一致行动安

排。 

现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就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第三条“一致行动的具体事项”

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如下： 

一、 第三条“一致行动的具体事项”原第3款“双方确认在符合公司

法、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前提下，轮值担任公司董事长。陈伟清自

2023年2月15日起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、任期三年。双方在

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后，将共同提名并投票选举陈伟雯担任公司

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”，修改为： 

“3、双方确认在符合公司法、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前提下，轮值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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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公司董事长。陈伟清自2023年2月15日起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

事长、任期三年。陈伟雯放弃第二届董事会轮值董事长任职并同意陈

伟清继续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。在第二届董事会任职期间，

双方通过友好协商、讨论的方式在天永诚董事会、股东会上就本条第

1款所列事项达成一致意见，并按照一致意见对该事项行使相应的提

案权表决权；但在双方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，双方同意以

陈伟雯的意见为准。” 

二、 本补充协议为《一致行动协议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《一致行

动协议》的争议解决、法律适用等条款均适用于本补充协议，《一致

行动协议》如存在与本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的地方，则以本补充协

议约定的内容为准。 

 

三、 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成立并生效。 

 

三、签署协议的影响  

本次签署补充协议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，公司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，仍为陈伟清、陈伟雯共同控制。故本次签署

补充协议不涉及权益变动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

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<一致行动及共同控制协议>之补充协议》 

 

 

天永诚高分子材料（江苏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年 4月 15日 


